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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 1 月司法院公報民事裁判選輯(二) 
 

 

※106 年度台上字第 1263 號 

1. 按土地法第 104 條第 1 項規定，租用基地建築房屋之承租人，於出租人之基地出賣時，有

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 

2. 所謂「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」，係指在買賣條件如買賣標的、範圍、價金、付款方式、瑕疵

擔保等均相同情形下，承租人得要求優先成為基地之買受人。 

3. 上開規定之優先購買權，乃成立買賣契約之形成權，其權利之有無，應依行使權利時之狀

態認定之。 

4. 倘承租人行使優先購買權時，本於租地建屋契約而在土地上建有房屋者，其行使先買權即

屬合法，縱然該房屋嗣後被拆除，仍不影響其原本已取得之先買權。 

5. 此優先購買權具有相對物權的效力，不因買受人買受基地後，已輾轉移轉所有權於第三人

而有異。 

6. 又承租人必須知悉買賣條件後，始能為放棄優先購買權之表示，倘出賣基地之出租人，未

為與買賣契約同樣條件之通知，縱承租人知悉出賣事實而未為購買之表示，仍不得視為其

放棄優先購買權。 

 

 


